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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腎臟醫學會「腹膜透析」護理人員資格核定申請辦法 

一、『腹膜透析護理人員』資格核定申請條件如下:    

(1)具護理師執照。   

(2)已完成本會與台灣腎臟護理學會共同舉辦之「腹膜透析訓練班課程」且筆試合格者。  

(3)六年內(107/1/1-113/3/31)在本會認定之「腹膜透析護理人員訓練指定醫院」接受二個月(含)以上訓練。      

(查詢訓練指定醫院請至本會網站專科資訊/透析護理/透析護理人員訓練醫院查閱)    

(4)具有血液透析臨床工作經驗連續六個月(含)及六年內(107/1/1-113/3/31)有從事腹膜透析臨床工作連續六個月(含)以上。 

二、線上申請日期：113年 5月 1日至 5月 20日截止  〪

三、線上申請流程： 

(1)學會網站→登入→會員→填寫個人資料-儲存→會員專區(網頁右上方)→資格核定申請。 

(2)填寫申請表確認填寫完整後再送出(送出後不能再修改)，送出後系統會發 E-mail通知，請注意您的 E-mail資訊。 

(3)列印申請表(請點選列印本頁)連同相關證明文件於申請截止日期前郵寄至學會〪※信封封面請註明【透析護理資格核定

申請】     

四、繳交下列證明文件各一份，請縮影為A4紙規格依序裝訂，於申請截止日期前郵寄至本會 (〪以郵戳為憑，逾期概不受理) 

   {在職證明請註明單位科別(血液或腹膜透析)，及到職起訖日期，方便學會審核，未詳細註明者視同資格不符} 

  (1)申請表 

  (2)腹膜透析訓練班結業證書。(影本) 

  (3)六年內在本會認定之腹膜透析護理人員訓練醫院接受二個月(含)以上之訓練證明文件。(影本)                                                         

 (貴院制式的受訓合格證明亦可作為訓練證明文件，但須請訓練單位主管(腎臟科主任及透析室護理長)於證明文件簽章認可。若

無請至本會網站文件下載/下載專區/護理資訊參閱範本) 

  (4)血液透析臨床工作連續六個月及六年內從事腹膜透析臨床工作連續六個月(含)以上之在職證明。(影本) 

五、學會收到您的證明文件後將進行「審核作業」，審核結果統一於113年6月10日完成並於網站線上公告，請至學會網站登

入「會員專區」/【審核結果及狀態事宜】，資格核定證書申請查詢，系統也會自動發E-mail通知。 

https://www.tsn.org.tw/UI/E/109HD.pdf

